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审阅有关文件及资料后，基

于客观及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一、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

求》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拟开展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

核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久塑科技的担保有利于补充其营运资金，促进其主营业

务的健康发展，被担保对象经营情况良好，公司能够通过对其实施有效管理，控

制相关风险。公司对外担保相关审批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同意以上对外担保事项，并敦促公司管理层重视担保协议中有关风险防

范的条款，重视对被担保人的管理工作。 

二、 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被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彭娟女士的个人履历及其他有助于做出判断

的相关资料，我们认为被提名独立董事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决策能力，符合履行

相关职责的要求，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未发现被提名独立董事有《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禁入、处罚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本次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制度的规

定，我们一致同意提名彭娟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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